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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民政、戶政 

科 目：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何謂地方治理？國際組織之核心概念為何？地方制度法中對跨域治理有何相關規範？試舉

例加以論述之。（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地方治理的概念、跨域治理的概念、地方制度法規定。 

【擬答】： 

    「治理」一詞首次出現於 1989 年討論於非洲之情況，當時地方政府面臨了「治理危機」，

而才有此界定，往後治理則演變為政府將權力下放於地方、社區等互動之模式，而「地方治理」則

專指地方政府針對各該轄下之公共事務透過結網方式合作並加以解決「向下」移轉之治理作

為以下茲就「地方治理」的概念內容加以說明如下: 

地方治理的意涵及其內容： 

「地方治理」涵蓋了來自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外，也包括了地方政府之間關係以及公私部

門組織及志願性團體互動而形成的網路關係，其內涵如下： 

地方公共問題涉及多元利害關係人，無法由政府單方面加以解決必須仰賴多元之行動者

通力合作。 

包括了正式與非正式規則，利害關係人互動中，針對於協商過程中的程式安排必然研擬

相關法制以及談判之手續。 

除新公共管理所強調市場機制外，也重視政府原有層級權威及組織合作網絡關係。 

除目標與手段、投入與產出的因素之外，也應考量社會所重視的重要程序價值，如同

「誠實」、「透明」、「廉潔」。 

國際組織核心的概念： 

「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貿易組織)其核心乃在於追求利潤，以及結合相臨的

國家創造彼此的「利潤」為核心如同今年 12 月初由中國領導的「RECP」(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 

地方制度法中對於跨域治理的規範： 

「跨域治理」乃為針對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部門或團體之間面臨相同議題(如治水)跨部門

的結合以俾整合資源有效解決跨域問題所形成的夥伴關係，以下就地方制度法規定加以說

明： 

地方制度法第 21條之規定： 

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協

商辦理；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或指定其

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地方制度法第 24條之 1規定： 

地方自治團體為了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用、增進區域居民的福祉，

地方自治團體得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成立區域合作組織、彼此訂定協議、以行政契約或

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 

地方制度法第 24條之 2及第 24條之 3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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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於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2 乃規範行政契約內容所載明事項(如合作事項方法、費用、

期間等規定)而 24 條之 3 則規定跨域治理倘有爭議之解決方式(如提起一般給付訴訟)等

法制規範。 

跨域治理之個案： 

針對於「跨域治理」之案例繁多，(如新北市和基隆市淡水河的整治、高高屏自來水公司，

中彰投針對空污的管控)為其代表。 

    綜上所述，「跨域治理」乃為地方自治近 10 年施政方針除改制直轄市外，同時所採行

「地方治理」的一項途徑，唯有合作才可以解決日漸繁雜的公共議題(如 COVID 19)的防疫。 

 
 

二、何謂自治條例？自治條例規範事項為何？並就自治事項而言，析論自治條例之位階、發布程

序與生效要件。（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自治條例的定義、地方制度法第 25、26、28、32條之規定。 

【擬答】： 

    地方制度法中針對於地方法規的分類可以區分為廣義及狹義兩類(前者如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及自律規則)而後者係指地方自治團體針對自治事項所制定之自治法規僅只「自治條

例」及「自治規則」而言，以下就「自治條例」之意涵、位階、發布程序與生效要件加以說明

如下： 

自治條例之意涵和規範事項： 

「自治條例」之意涵和規範的事項分別於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第 26 條以及第 28 條加以說

明如下： 

地方制度法第 25條之規定： 

係指地方自治體就其自治事項，經由地方立法機關通過後，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

稱為「自治條例」。 

地方制度法第 26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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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在直轄市稱直轄市法規(台中市 500

個自治條例總稱為台中市法規)，在縣(市)稱縣(市)規章，在鄉(鎮、市)稱鄉(鎮、市)規

約。 

自治條例規範之事項－(地方制度法第 28條)： 

「自治條例」所規定的事項如下所言： 

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如台北市街頭藝人表演北市府以自

治規則定之有違法性，應以自治條例為之)。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 

自治條例之行政罰： 

依循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之規定，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須

以「自治條例」訂之，是以「地方自治法規」有關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者必須經直轄市、

縣(市)議會完成三讀，始可有行政罰規定。 

自治條例之位階發布程序與生效要件： 

「自治條例」之位階規定於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發布程序」以及「生效要件」則規定於

地方制度法第 32條，以下就其規定內容論述如下： 

「自治條例」之位階－(地方制度法第 30條)： 

「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法規命令)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

牴觸者無效。 

「自治條例」之發布程序及生效要件－(地方制度法第 32條)： 

發布之程序：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

行政院(直轄市)、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市)核定後發布。 

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沒罰則)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轉行政院備查；縣(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鎮、市)規約發

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 

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地方行政機關收到後，應

於 30日公布。 

自治法規須經上級政府核定者，核定機關應於 1 個月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逾期視為

核定，由函報機關徑行公布或發布。 

自治法規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但特定日從其規定。 

    綜上所述，「自治條例」之規定事項，程序如上所言，近期針對(萊豬的爭議)牽涉了自治條

例地方制定「零檢出」和中央法規(令)是否有所牴觸(地方法是否可以超越中央之規範)及(上乘及

橫出條例)有待討論。 

 

三、長期以來地方政府財政結構普遍不佳，原因為何？試就法制與運作面分析之。（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注意地方財政的問題以及解決途徑。 

【擬答】： 

    「當前」我國地方財政的問題，用最簡單的語言呈現，就是「不足」與「不均」；就不足而

言，中央掌握財政支配權，致使地方可用之財源受限，而「不均」係各地方政府地理環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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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殊財源收入多寡各有先天的差異，因而延伸財政的困境，以下茲就題意所述加以說明之： 

地方財政的定義： 

「地方財政」乃為地方政府為執行其地方事務，對於所需經濟財貨之取得、使用及管理等

各種行為之總稱，而內容如下： 

所謂取得： 

乃指各種經費的收入，如地方稅收、規費、公共造產以及其他各種資財。 

所謂使用： 

係地方經費的各項支出，如行政支出、民政支出、教科文支出等。 

所謂管理： 

係地方經費的處理程序，如預算及決算。 

 
地方財政困難之原因法制及運作面探討： 

「地方財政」不佳的原因可以由法制面及運作面分析如下： 

法制面的缺失： 

大致上而言，地方財政不佳的原因乃在於中央政府針對於「統籌分配稅款」的比例分配

不均，就直轄市而言比例將近縣(市)及鄉(鎮市)一半以上，所有的資源都往六都集中，

因而使得縣(市)及鄉(鎮市)的自有財源先天受阻，而其解決之道乃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

「重分配」稅源以及補助的比例以化解「不均」的財政困境。 

運作面的缺失： 

大環境對於地方財政不利的因素依學者之見解歸納如下： 

整體條件：  

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財源取得運用，採取主導與管制態度，致地方自主空間相對

受限。 

利益團體、民意代表介入，扭曲稅制或要求政府配合改變施政，致影響既有收入與

支出均衡。 

統籌分配稅款不足以支應地方財政調度需求，或配合地方日趨擴大支出所需。 

個別運作： 

地方人事費或經常性支出比重過高排擠其他施政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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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自籌財源意願不足，又仰賴中央補助，卻不努力改善財政結構，或引進

民間參與地方公共事務。 

地方民選首長為凸顯政績，只重視短期建設(如路平)而不重視長期投資，而錢未花

在刀口上，更造成財政運用不當。 

    綜上所述，「地方財政」的困境除法制面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外及其在運作面上也必

須各級地方政府「開源節流」並輔予議會議員針對預決算之支用加以把關才符合「看守荷

包權」之本質，以俾減緩「財政困境」之「不足」與「不均」的財政問題得以充實。 
 

四、何謂都市更新？其發展階段為何？現今所面臨的問題有那些？應如何解決？（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此題為地方自治特殊議題，考生較不易注意。 

【擬答】： 

    「都市更新」為整體都市發展的一部分，主要目的在於改善居住環境，復甦都市機能，自民

國 87 年都市更新條例公布後，內政部也陸續提出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和產

業行動計畫，活絡地方都市健全和經濟發展，以下茲就「都市更新」內涵、發展階段加以說明分

析如下： 

都市更新之意涵及內容： 

「都市更新」依循都市更新條例第 3 條之界定，係指為依循本條例所制定程序，在都市計

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之措施，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而近年來內政部大力推動「社會住

宅」與「都市更新」，改善國人居住或生活品質，在此政策理念下之五項目標如下： 

持續檢討都市更新的相關法令(如行政訴訟增訂都市計畫審查程序，都市更新條例針對建

築物修建和容積率規定)等法制改造。 

強化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機制。 

專責機構協助擴大都市更新量能，如台中七期－八期都市更新設立專責籌備委員會以辦

理都更重劃之機制。 

鼓勵民間自主實施更新，當今都更也漸走向由民間代替政府籌備。 

厚植都市更新產業人才(如可以邀請都市計畫所之教授、學生)亦或是產官界熟悉都市更

新專家納入討論及研擬都市更新之政策。 

都市更新之發展階段： 

大致上而言，「都市更新」的推動程序如下以下之內容： 

首先，依循都市更新條例第 11條，成立「都市更新推動小組」。 

其次，選定都市更新先期規劃範圍，辦理都市更新先期規劃再選擇「開發主體」、「確

認機關」以及開發模式，並經過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並依循相關法制作業辦理都市更

新計畫。 

最後，公開評選作業並得申請中央財務上的協助(都市更新條例第 13條之明文)。 

其發展階段依據 109 年至 111 年針對於國人居住環境之品質加以改善如私有老舊建築物

改善耐震能力以減輕地震造成的傷害以及推動社區更新，環境永續發展以提升城市的競

爭力和實現「居住正義」。 

都更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大致而言針對於「都市更新」所面臨的問題包括了「高齡少子女化社會的居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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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觀念薄弱且不願主動投入改善」、「缺乏整體規劃」內容約略說明如下： 

高齡少子女化社會的居住問題： 

我國之老年齡化社會到來，至 150 年每 1~3 名之青年必須負擔 1 名老人，人口結構的轉

變，未來人口的遷移分布往都市集中，其國土規劃、包括老舊社區的改進增設友善活動

空間，無障礙設施有必要納入都市更新考量。 

防災觀念薄弱且不願投入改善問題： 

我國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頻繁，民眾缺乏對居住使用建築物耐震能力之瞭解，

且倘要求做建築物耐震補強，費用高更使民眾怯步。 

都市更新倘缺乏整體規劃導致推動更新之成效不彰，如民間辦理按建規模小未考量整體

都市發展，淪為老舊市街翻新工具，其品質成效不佳，也無法符合都市更新之本質。 

都市更新之解決方式： 

「都市更新」的解決除了法制面的修正外，另外在於政府必須結合都市規劃人力和產官

界的專家協力方式共同的研擬「都市計畫」並賦予都市更新計劃師更多自主的裁量權，

以俾利公共政策之推動。 

    綜上所述，我國都市更新所面臨的難題乃在於技術人力不足且行政人員對於都市更新法令研

擬及推動程序複雜，只是依法行政辦理及推動，而一般人民礙於法令的不知，更造成都市更新推動時，

不願配合者的排斥甚而抗爭(如台南市的鐵路東移案，和大埔土地徵收案)形成嚴重的抗拒。 

◎參考資料：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108-111年核定本) 

  內政部 109年政府主導推動都市更新原則手冊(P1-2~P2-2)頁 

  耕薪都市更新網站(https://www.in-life.com.tw/)(都市更新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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